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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输血协会会员管理办法
（经中国输血协会第七届十三次常务理事会议表决通过）

CSBT ZD/W 2024-001

第一章 总 则

第一条 为充分发挥中国输血协会（以下简称“协会”）的

作用，进一步加强会员队伍建设，提升协会会员管理与服务水平，

加强会员自律，维护会员合法权益，增强会员凝聚力，推动输血

医学行业高质量发展，根据国家法律法规、《全国性行业协会商

会章程示范文本》和《中国输血协会章程》（以下简称《章程》），

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本会会员分布和活动地域为全国。会员管理遵循

“入会自愿、退会自由、履行义务、优先服务”的原则。

第三条 协会指定秘书处和会员管理部为会员管理的专门

机构，负责落实本办法规定的相关内容，如宣传、招募、入会资

格审核、会费收缴和注册、会员服务、确认会员资格丧失等工作；

协会应当置备会员名册，对会员情况进行维护并公告。

第四条 本办法适用于中国输血协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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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章 入会资格与程序

第五条 申请入会的，应当符合协会章程规定的会员资格。

第六条 入会程序：

（一）提交入会申请书和相关证明材料；

（二）经协会理事或会员单位领导 1 人推荐；

（三）协会专门机构对入会资格进行审核；

通过审核的申请，经理事会或常务理事会讨论通过；

（四）缴纳会费，完成入会手续；

（五）协会秘书处颁发会员证，并予以公告。

1.会员证上印制唯一会员编号。

2.会员证有效期为 1 年，以自然年度计算（即每年的 1 月

1 日至 12 月 31 日）。

第三章 会员权利与义务

第七条 会员享有协会章程规定的权利。

第八条 会员应履行协会章程规定的义务。

第九条 会员服务：

（一）参加协会主办或承办的各类学术会议、各类培训教

育活动（具有特定范围的活动除外，如分支机构委员会议、专题

研讨会等）；有名额限制时，会员优先；如活动收取注册费且设

置会员优惠时，自动享受优惠；

（二）派专家报名参加协会各分支机构（分支机构成员有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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额和资格限制，详见《协会分支机构管理办法》）；

（三）获得赠阅《中国输血》报及其他宣传资料（如海报、

画册）等；

（四）向协会投稿优先录用；

（五）就单位事务向协会寻求法律咨询、建议；

（六）在本单位、本行业正当权益或声誉受到损害时，寻求

协会帮助；

（七）申请协会的项目支持。

第十条 会费缴纳：

会员按根据自然年度缴纳会费。

协会秘书处应当发布会费缴纳通知，公告收费日期；会员应

该根据《中国输血协会会费标准及管理办法》和缴费通知及时缴

纳会费。

新会员应在收到入会通知后的 30个工作日内（含）交纳首

期会费，并完成入会手续；未按时交纳首期会费的，入会手续自

动终止。新会员入会日期（即理事会或常务理事会的批准日期）

距当年 12月 31日不足半年的，可以按上述标准减半缴纳会费。

第四章 会员的管理

第十一条 本会置备会员管理系统，建立会员联络员制度，

各单位会员须按要求推荐一名联络员，负责与本会的工作联系。

联络员应保持相对稳定。当会员信息发生变动时，会员联络员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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当及时通知协会秘书处更新本单位信息。单位会员名称、法人代

表等重要信息变更时，需提交变更证明文件。

第十二条 会员退会须书面通知本会。

第十三条 会员有下列情形之一，由秘书处确认后，丧失会

员资格。

（一）1年不按规定缴纳会费；

（二）2年不按要求参加本会活动；

（三）不再符合会员条件；

（四）丧失民事行为能力。

第十四条 秘书处应将会员退会、丧失会员资格情况，定期

向理事会、常务理事会通报。

第十五条 会员如有违反法律法规和协会章程的行为，经理

事会或者常务理事会表决通过，按章程规定给予处分。

第五章 附 则

第十六条 本办法由中国输血协会秘书处负责解释。

第十七条 本办法自2024年9月24日经第七届十三次常务

理事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施行。


